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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骨价(作
!

湖南苗疆%&世纪主要的纠纷赔偿机制!隐含着一

套人命赔偿的计算!也是%&世纪$苗例(的主要
,

容#苗例作
!

律

例条文!成
!

官员介入)管理 $骨价 (的方式#就此来
"

! $骨

价(不再只是支
0

当地社会体系的唯一准则!官员们心中所想!便

是用律例取而代之#官员们试图透过这个手段!进一步转化苗人的

纷
6

处理方式!?且稳定地方秩序#苗例运行勾勒的便是官员在纷

6

处理中!如何在律例与苗例之间权衡)取!以及从帝国设治初

期到还有涉及苗例案件的%&世纪末!这些审理意见如何反映帝国的

治理历程#

关键词$苗例)湖南苗疆)骨价)法律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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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例研究$从法律多元主义到苗疆治理的典范转移

清代乾隆五年%%+$# '颁布的*大清律例 +中!一则对西南苗疆地区的

规定!引起了後世研究者的兴趣" $苗人自相讼
6

之事!俱照苗例归

结# (

!

!从现代法学的角度来
"

!这句话可
"

是相当语焉不详!苗例的
,

容)要件)审理机关)效力等等!几乎付之阙如!甚而连谁是此条例适用的

$苗(!都缺乏明确的定义#而在针对中国边疆法律政策的研究中!由於苗

疆相关法律规定始终
1

有经历如蒙古)新疆与西藏等地的法典化历程!因此

苗疆一直甚少进入法律史研究的视野当中#一直到百馀年後!苗例才在$法

律多元主义(的清廷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视野下!回到研究者的视野#

在一开始的民族法学研究"

!中! $法律多元主义(一直是理解苗例的重

要典范#对民族法学家们来
"

!他们?非要透过苗例来介入法律人类学与法

律史学家们对於$法律多元主义(

#

!的论辩!而是想凸显清帝国在边疆地区

呈现的多元)灵活的治理手段!更希望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法治工程能从中汲

取资源#因此!他们便较少将苗例还原到清廷苗疆拓殖的历史情境当中!也

就未能回答!到底对於当时的朝廷)官员跟苗人来
"

!苗例的意义与效果究

竟
!

何1因此!本文将如同其他法律史作品!仰赖诉讼档案来理解律例与苗

例在湖南苗疆实践的方式与结果#然而!与其他法律史作品相比!本文无意

从中抽象出清代的法律原则!也无意评价前现代中国的制度效果!而是讨论

具体的案件审理中!官员们如何权衡律例与苗例的审理!不同的纠纷处理手

段如何被运用!这其中又如何反映出官僚系统在苗疆地区的深化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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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苗例的民族法学研究!可见苏钦! -$苗例(考析.! *民族研究+!%''(年!第

*期!页'+&%#(#周相卿! -清代黔东南新苗疆六厅地区的法律控制 .! *法学研

究+!"##(年!第*期!页%$&&%A$#徐晓光! -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

义.! *清史研究+!"##"年!第(期!页"*&(A#杨戴云! -苗疆法律治理探析"从

清代苗例
"

起.! *法律人类学论丛+!"#%*年!第(期!页%*%&%+*#

$法律多元主义(的相关讨论!可见 R3::̂-9>>̂FQG973:L:B>3:5@?FU!%?O,+7"$*9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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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苗例的研究!在苏堂栋,C(4.!3 +$::(45的文章之後!一系列研究都

尝试将苗例放到%&世纪清帝国在湖南苗疆的具体拓殖历程中看待#

$

!对苏堂

栋来
"

!律例与苗例是?行的双轨法律体系,3$.!!1I.!@<@:1"@5!反映的是清

廷官僚
,

部对於如何治理边疆地区的两派意见突後的结果#对同化派的官

员来
"

!必须深化朝廷律例体系的治理!以便让苗民尽早向化,然而!对於

主张隔离苗人的官员来
"

!苗人生性剽悍!宜先?取隔离的权宜之计!以免

和苗人发生直接突!徒增管理困扰#面对新设的行政厅!苏堂栋认
!

苗例

这种遵照地方习俗解
?

纠纷的方式!显然是隔离派官员获胜#

%

!

然而!後续研究对苗例的政策後果
A

有彼此矛盾的解读"有论者认
!

苗

例让苗疆走向$化
,

(!亦有论者认
!

苗例的推行反而持续地让苗疆成
!

帝

国边界#谢晓辉便认
!

苗例彰显的是清帝国在法律上!仍试图将湖南苗疆定

位在$华夏边缘 (的位置上!以维持中原文化核心的稳定性#

&

!但在张宁

,>.$/1S04I *%.4I5眼中!苗例的出现反而意味着清廷的统治逐渐在苗疆确

立!让他们得以处置扰乱地方安宁的苗人#

'

!对
(

国信来
"

!这两者则是同

时成立#

(

!

(

国信认
!

苗例的出现确实意味着朝廷暂时无力也无意去直接管

理一方风俗殊?的苗疆!但随着统治的深入!苗例也逐渐让位给律例!直到

清末修律!仅具徒文#

!

何会有这些看似彼此突的论点1到底苗例呈现的

是清廷的无力统治!还是朝廷打击苗人犯罪的
?

心与能力1之所以会有这样

从区隔到管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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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的确!顺应或?纳各地习俗进行治理!是清代中国常见的现象#但每个地方被?

纳或被接受的习惯都有所差?!正视这个差?!应有助於我们思考清代中国官僚与地方

差?如何整合的问题#其次!苗疆作
!

新纳版图!何以
1

有经历如同西藏)新疆与蒙古

那样的系统法典化历程1思考苗例的法律整合!将是重要的一步#相关研究可见岸本美

绪著!梁敏玲等译! *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页++&'*#

谢晓辉! -帝国之在苗疆"清代湘西的制度)礼仪与族群.! *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卷!第%期%"#%(年$月'!页A%&&&#在她出版的专书中!则以造$边缘性 (来架

构整个过程!参见谢晓辉! *造边缘性"%#&%'世纪的湘西+%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张宁处理法律文献中汉奸在苗疆的问题!可见 -十八世纪的汉奸认定与隐形的法律文

献.! *法制史研究+!"#%"年!第"%期!页%*(&%'##而她处理苗例的文章!则可见

G3B>9g567hJ367FQO64>9:25E9@-53294:25@B>:9@-532H:9C3@EB 4>3T5CEei4>9@JB?3569@

E36@:9jB5kJ2B 3B %&l?9@5lC:9FUMN*(Q1$8'("$#*MN*(Q1$8'77":$#*$# 0"#%*;H+'V%#"M

(

国信! -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 .! *清史研

究+!"#%%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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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是出於未能透过具体的纠纷个案!来探究%&世纪不同的时段中苗例

与律例的关!也未能将苗例的
,

容矨清!究竟清廷要员眼中需要特殊处理

的苗疆习俗是什
F

#

谢晓辉的另一篇研究!则更具体地将苗例的讨论!从制度层面推进到湖

南苗疆社会变迁的角度#

)

!首先!她认
!

清廷在乾州)凤凰与永绥?取差
2

化的司法政策!与清廷必须面对明代在湖南苗疆的政治制度遗
/

有关!意即

明代即已针对苗地与土司区差
2

管理#其次!她卓有创见地从苗疆原有生计

体系)地权观念等社会面向!来分析苗例背後隐含的既有社会互动模式#而

对此不察的官员!只将其斥之
!

恶俗)乱苗等#因此!有
2

於过往民族法学

家们以$不成文法() $习惯法(的概念来理解苗例!她得以具体地从提出

苗例政策的官员奏摺中!清楚地点出 $骨价 (

*+,

!作
!

理解苗例
,

容的切入

点#

对她而言!骨价
C

非只是官员笔下的恶俗!实则是支
0

既有苗疆社会生

活的重要基础#湖南苗疆自有一套处理纠纷的方式!在此中!人群界限)财

货继承)婚姻关得以维#然而!这些苗疆宇宙观的表现!

A

在官员或文

人笔下成
!

$有仇必报()不识文明礼教的表现#谢晓辉成功地以社会变迁

的视角来看待官法介入骨价运作的过程!得以进一步指出苗例实则是清廷对

苗疆婚姻体系所维持的$公共伦理(之破坏#

本文将回到具体的案件审理与官员裁
?

!讨论地方官员们如何认定苗例

的地位与适用范围#对官员与地方苗民来
"

! $骨价(与律例因而成
!

两套

彼此竞
6

的纠纷处理方式"官员想用律例取代骨价!苗人则在两套系统中游

移甚至是选择#本文所要勾勒的便是这样一个双向过程"苗人在与以官员审

理
!

代表的律例体系遭逢时!在两套系统中操作!以牟求己身在纠纷中的利

益,官员们进一步弭平带来地方治安困扰的苗人仇杀的手段#这个过程牵涉

了一连串中间人网络的调整与改变#

因此!本文从纠纷处理手段演变的角度出发!探讨地方人群如何从以

$报仇(来处理突!再到以诉诸$官员审理(来谋求纠纷的处理#但於此

须先
$

调的是!这不是一个由起点到终点的瞃性过程!本文
$

调的是在这两

(" 陈明宗

)

*+,

谢晓辉! -当直接统治遭遇边疆风俗"十八到十九世纪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与 $乱

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期%"#%'年*月'!页%&(*#

依照%&世纪留下的文献!骨价是解
?

人命纠纷中如何计算赔偿的机制#在本文第(节中

有所介绍!而如何计算人命赔偿则与当地婚姻体系有关!可参考谢晓辉! -当直接统治

遭遇边疆风俗"十八到十九世纪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与$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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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纠纷处理手段$之间(

/

生的许多解
?

方式的不同组合!既不是官员审理

胜利!让苗疆成
!

完全的清廷版图!也不是地方手段胜利!让其完全隔
C

於

帝国之外#反而在这种新的法律空间中!可以看到!两种纠纷处理体系的彼

此$回荡(,/1?1/71/.:0(45

*+-

!#在康豹,Q.$!B.:V5书中!彼此回荡的是宗教与

法律!而在本文的讨论中!则是如何认定纠纷)纠纷又是否解
?

的两套看法

的来回交荡#在此交荡的过程中!双方也对彼此
/

生影响"官员们逐渐辨认

出影响地方治安的苗人行
!

!?试图藉由增订律例的规定来加以处理,而苗

人也藉由与官员审理的接触!逐渐认识到律例的逻辑#正如康豹藉由$跨杂

糅性(,:/.4@;%<7/030:<5所指出的道教系统与地方传统间的回响! $苗人 (的

身分也正是在官员知识)苗人的回应当中
/

生#

*+.

!本文想藉由 $跨杂糅性 (

指出!不同的纠纷处理手段!在彼此杂糅的同时!也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官僚

治理与苗人的不同关#藉此!本文虽然
$

调的是不同手段之间的杂糅!但

?不妨碍官员审理的逻辑愈?主导地位#在案例中也可同时发现苗人?不总

是拒
C

官员介入!反而在特定情癋下!会主动选择报官!也使得官员审理的逻

辑介入愈深#因此!苗人的参与!是造成此$杂糅性(

,

涵转变的动力之一#

如同其他法律史的作品!本文也将透过诉讼档案来理解国家制度在一特

定地方社会实践的方式与结果#然而!湖南苗疆?
1

有像四川)台湾等地一

般!留下如*巴县档案+) *淡新档案+等充足且详实的地方档案#本文将

分析的个案不是上呈中央复审的重大案件!就是保存在*湖南省例成案+中

供日後湖南地方官判案参考用的个案!因此难以针对%&世纪的湖南苗疆!做

出整体地方纠纷数量的完整估算#且这些案件在
,

容纪
;

上!不免留有大量

官员的偏见)制式的公文语言等#因此!难以在这些零星的个案中!进行常

见的法律原则演绎#但少数留存下来的个案不仅时间跨度长!

,

容纪
;

详

实!且针对骨价的运用亦有不同的处理!相当适合透过苗例与律例在%&世纪

中的关!管窥苗疆纠纷处理方式的变迁#

除了诉讼档案!本文也仰赖当时在地方任官或?历过湖南苗疆而留下的

私人文字纪
;

#在这些纪
;

中!不少段落涉及他们观察到的当地社群解
?

纷

6

的方式#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半只会拣选特定段落来
"

明苗疆当地

从区隔到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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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纠纷处理手段!少有对这些段落彼此形塑的苗疆纠纷处理图景的讨

论#在这些不受制式约束的文本中!官员与当地社群的纠纷处理手段间的互

动!显得更加多元#因此!本文将不只侧重诉讼个案或私人记述!而是进行

一种交叉
G

读!尤其着重於不同纷
6

处理手段的呈现#在这样的
G

读方式

下!对诉讼个案的分析就不是只局限在官员如何审理!而是更着重於不同的

纷
6

处理阶段中!不同手段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在可得的文字纪
;

中!这

些不同的手段对他们所代表的意涵#

*+/

!

本文着重分析的案件共有+件%关於这+起案件!可见附表'!主要来自

*刑科题本+%$起') *

H

中档雍正朝奏摺+%%起') *

H

中档乾隆朝奏

摺+%%起') *湖南省例成案 +%%起 '#这+起案件都涉及人命伤亡!部

分旁及财
/

损失#这+起案件时间跨度从苗例施行前的雍正十二年%%+($ '!

到官员逐渐否定苗例效力的乾隆五十年%%+&A '#官员与苗人如何在律例与

苗例之间作抉择1对此问题的解析!有助於进一步理解官员透过对骨价的管

理!造成了何种影响#这+起案件!当中部分被既有研究讨论过!如
(

国信

与谢晓辉的研究#然而!本文藉由这些案件!讨论律例与苗例在不同时段的

关!以及这些纠纷处理手段选择对苗人身分形塑的关#本文将首先从清

廷设治初期官员如何辨
2

苗疆乱象
"

起!?澄清其与日後苗例之间的关#

二%在苗例之前$层出不穷的地方暴力

清廷对湘西苗疆的用兵设治历程始於康熙四十二年 %%+#( '!於当地成

立凤凰厅!尔後在雍正改土归流期间一?裁撤永顺土司後!於雍正八年

%%+(# '成立乾州与永绥二厅!至此湖南苗疆 $一府三厅 (的行政区划始

定#但清廷对当地治安的忧虑!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本节将从此开

始!讨论官员在设治初期所推展的一系列治安计画!到後来辨识$骨价(作

!

苗例管理核心的历程#

($ 陈明宗

*+/

即便如此!本文仍大量仰赖官员与文人的书写!缺乏来自地方社会观点的材料!难以从

苗人的角度看待这一段律例介入的过程对其社会关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中人与仪式

专家等的影响#因此!本文只能讨论这些官员公文书)文人的纪
;

等折射出的律例与苗

例关#此外!本文也有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难题需要克服!即何以用官方文书讨论苗人

将纠纷投官1碍於材料来源限制!本文目前难以交叉各种史料!但着重於这些文书如何

:

述苗人或民人与官府接触#在这些接触时刻的
:

述!本文认
!

依旧可以反映不同人群

与官府机构间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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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击地方暴力

清廷设治後!官员们提出各种戒约)规章!以图规范层出不穷的地方暴

力#最早的一份治苗戒约是湖南提督俞益谟於康熙四十二年 %%+#( '提出

的#他对苗民!提出如下申诫"

一+尔等坐边出草拿人%抢掠牲畜%不过希图取赎'今本军门

已经下令(凡有被拿之人%一盖不许取赎'

一+尔杀
'

地一人者%我定要两苗抵命-尔抢
'

地一人者%我

定要拿尔全家偿还'

一+有
(

寨苗子拿人在你地方经过%尔不夺回首报%纵其拿去

者%即通同',,如能抢夺首报者%定有重赏不爽'

一+尔等顺苗军器既缴%不许再%大兵退後%如有执刀矰行

者%即逆苗%拿获定行诛戮'

*+0

!

这份$戒苗条约(被另一位同样用兵湘西的重要大臣偏沅巡抚赵申乔抨

击
!

过於严苛#因此!当两年後凤凰厅正式成立!他马上提出$苗边九款(

以
!

回应!当中$条特
2

集中在当地的治安问题上"

一+苗边文武之事权宜专'

一+苗民窃
#

及抢夺杀伤等事%据应照
'

地州县命
#

之例'

一+红苗捉人勒赎之例宜严'

一+土官责成宜专'

*+1

!

赵申乔与俞益谟的这两份意见!对於苗人的态度弛不定!但对於该规

范哪些行
!

!他们
A

有高度共识"掳人勒赎)抢夺杀伤#这两份奏摺相比!

俞益谟
$

调的是用加重处罚的方式!来遏止这些行
!

!但赵申乔则更
$

调基

层行政制度的擘画!认
!

除了要区分文武官的权责!还要保留部分当地土官

的空间!来协助地方流官!这个建议也在稍晚形成了$百
#

寨长(的地方行

从区隔到管理 (A

*+0

*+1

俞益谟! -戒苗条约.!俞益谟著!杨学娟)田富军点校! *办苗纪略+%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卷&!页"%#&"%%#

赵申乔! -题苗边定例九款疏 .! *赵恭毅公自治官书类集 +%*续修四库全书 +第

&&#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 -奏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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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力系统#湖南苗疆在康熙年间成立凤凰)乾州二厅之後!康熙以$地方

只以安
I

!百姓自然受福(

*+2

!作
!

指导方针!就不再进一步深化湖南苗疆的

治理架构#

到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後!地方暴力仍旧困扰着官员#在$一府三厅(

这个看似更具野心的行政介入下!由湖广总督傅敏在雍正五年%%+"+ '呈请

的$苗疆要务五款(成
!

当地的基本治理准则"

一+严禁苗民互
!

婚姻'

一+严禁奸民与苗借债鬻
2

'

一+严禁奸民勾引?苗掘人坟墓%掠人牛畜%

!

己报仇癢愤'

一+?苗拒捕%责令营弁协籋'禁止苗民私藏军器%贩卖火

药'

一+?苗越界抢掠%责令邻省文武官弁协力捕缉'

*+3

!

严明身分与地界之
2

!大概是这A点建议的核心#傅敏认
!

苗疆地区跨

越地界的商贸)人际往来!是造成地方秩序不稳定的主因!因此要求地方官

员须随时准备弹压这些越界行
!

#如果比较康熙)雍正年间的这几份奏摺!

可以发现官员们所在意的扰乱治安的苗人行
!

其实大同小?"掳人取赎)私

藏军器)越界拒捕等#这同时意味着!在进驻行政官僚)实施
,

地律例"#馀

年之後!这些被官员们认
!

需要改善的行
!

!?
1

有得到太多实质的改变#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地方暴力!官员们?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
F

事!往往也

束手无策!反映在实际的地方纠纷处理中!官员们难以找到问题结!只能

J

励苗人多多将纠纷呈给官府处理#

&二 '

"

励报官*+4

!

在湖南苗疆已经改土归流後的雍正十二年 %%+($ '二月二十七日的凤凰

厅龙鄂营中!走进一位苗人!要向把总李建忠举报自己所居的马颈潭来了一

(* 陈明宗

*+2

*+3

*+4

王度昭! -奏
!

恭报湖南地方情形 .! *

H

中档康熙朝奏摺 +%台北"台湾故
H

博物

院!%'++ '!第"

)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二十日!页$'+#

*清世宗实
;

+! %*清实
;

+第+

)

!北京"中华书局!%'&A&%'&+ '!卷AA!雍正

五年闰三月十五日辛未!页&($#

本案案情整理自杨凯! -奏报
J

赏送还汉民妻子之苗人龙有情形.! *

H

中档雍正朝奏

摺+%台北"台湾故
H

博物院!%'++ '!第""辑!雍正十二年三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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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陌生妇女#这名前来举报的苗人是马颈潭苗人龙有的弟弟!叫作龙黑#龙

黑举报
"

!两天前!有一名陌生女子突然走进龙有家中!龙黑问她从何而

来!女子自陈是麻阳县滕家的媳妇!公公名
!

滕元兴!丈夫
!

滕梦生!因
!

回娘家时不慎迷路!来到马颈潭苗寨!进到龙有家中#

李建忠马上派人把龙有跟妇人传
K

到案!先行询问这几天妇人的食宿问

题如何解
?

!妇人回答全由龙有家中供应#李建忠才将全案送往凤凰通判处

进一步审理!同时晓谕麻阳县!要求调查境
,

是否有走失妇女#几天过後!

来自凤凰厅舒家塘的民人张元兴来报!表示其长男张梦祖与来自箭塘林家的

媳妇莲英吵架之後!莲英负气外出!就不知所?了#他听
"

马颈潭苗寨收留

了一个走失妇女!想来看看是否
!

其媳妇#凤凰总兵杨凯马上安排双方指

认!发现其
!

张家媳妇後!马上诘问其口供真实性#妇人当场招认是刚开始

到官时!一时出於紧张)害怕!才编造出一开始的口供#杨凯得知後!再次

确认身分无误!旋将龙有)妇人)张元兴放回#

这件事情?
1

有进入司法程序!该事成
!

一起$案件(!出现在杨凯呈

给雍正皇帝的奏摺中!而其中也未提及官员对这些人的责罚!或进一步核实

他们的
"

法是否确实#对於现代读者来
"

!我们可能更好奇当中看似错综复

杂的人际关&&&这名妇人是否真是临时迷路1龙有跟妇人之间的关
!

何1妇人在一开始供出的麻阳滕家是否真的信口而出1但在杨凯上奏雍正皇

帝的奏摺中!这些问题他基本不问#在
:

述完事情经过後!他的重点摆在

$苗人报官(这件事上#他认
!

在礼法不入的苗疆!龙黑居然能向官府举报

寨中有走失民妇!这比起
,

地民人的拾金不昧更加难能可贵#因此!他上奏

朝廷的不是如何处罚妇人!而是
J

赏龙有)龙黑$花红银布盐牌(#

雍正对这件事的御批是$极好之事(!恰恰反映了官府行政与审理能力

在苗疆的无能
!

力#对於甫设治的官僚体系来
"

!分散在崇山峻岭间的苗

寨!官员们根本难以解实癋!更遑论深入寨中办案#因此!就必须仰赖熟

悉苗寨的人士及既有地方组织的合作!後者就是康熙年间赵申乔口中的$土

官(!後来形成了$百
#

寨长(的体系#他们被赋予协助地方官员诸多行政

事项的权力!但成效是否真如朝廷一开始所设想的大1

&三 '官僚的地方协力$百
!

寨长

在改土归流後!理想上当然是朝廷官僚与法令体系都能一体适用地推行

於湖南苗疆#然而!对於完全不解当地状癋的官员来
"

!暂时与既有基层

组织合作!显然是最不得不然的选择!这也是赵申乔一开始对$土官(的构

从区隔到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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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同样在康熙年间!负责征讨苗寨的席尔达!於康熙四十三年%%+#$ '

的奏摺中!对基层组织有更深入的构想"

於苗寨
'

各选设寨长一名%命其催徵粮米%?酌设土百
$

%令

其约束寨长'此设百
$

寨长之处%亦与该督抚提选苗
%

推服之人%

酌量委用'

*+5

!

土司区%如永顺)保靖一带'在改土归流後!?行与
,

地一致的保甲制

度来整编地方秩序!但清廷眼中的$生苗区(即乾)凤)永三厅!则保留了

原有的$寨(组织!由寨长自行管理!?由官府指派的汉人百
#

加以约束#

然而这套理想中!苗人自我管理?受官府监督的制度!真能如此运作1这完

全取
?

於中间人!也就是百
#

的态度#这套中介管理的制度!运行将近一甲

子之後!在%&世纪末的苗疆动乱!即乾隆)嘉庆之际的$苗变(中!被当地

名将严如熠批评
!

藏污纳垢!导致苗疆不安"

百
$

由保
$

胥吏报充%多民苗中贪狡无赖之人'勾结差役%

募蓄爪牙%或纵生苗?劫%暗地分肥%或假熟寨徵粮%咨意苛

派'

*6,

!

当然!这是官员的视角#这些官员与苗民之间的中间人!在奏摺与案件

的
:

述中!常被指责对地方案情隐匿不报或卸责!但同时可以发现常常是这

些人协助苗寨隐瞒案情!或本就不想上报!因
!

这些中间人在既有的纠纷处

理模式中!本就发挥一定的作用#在稍後的讨论中!也会讨论到许多案件之

所以会被官员发现!其实和乾隆中期之後!陈宏谋要求基层官员更积极地定

期巡查地方有关#积极的巡查与办案!也开始影响地方社会关的网络#

*6-

!

(& 陈明宗

*+5

*6,

*6-

喻成龙! -题定善後条款疏.!俞益谟著!杨学娟)田富军点校! *办苗纪略 +!卷

$!页&$#

严如熠! -平苗善後事宜议 .!氏著! *乐园文钞 +%长沙"岳麓书社!"##& '!卷

A!页*&+#

这眧需要更多社会史料进行讨论!已经需要另一篇文章加以处理#相似讨论可参陈世

荣! -清代北桃园的地方菁英与 $公共空间 (.!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

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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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例正式载入国家律例的前两年!即乾隆三年%%+(& '!有两起案件

相当地着墨了百
#

在当中扮演的角色#第一件是由高其倬负责审理的$民苗

6

地案(#

*6.

!案件的两造是凤凰厅苗人龙老忙)龙老晚)龙岩保一家及他们

的民人邻居侯子重)侯老一与侯老官一家#他们两家的田地彼此相连!希望

寨长介入而将界瞃矨清#寨长介入?协调出了一个结果!只是双方仍有不

满#侯子重遂牵着牛!在彼此地界附近犁地!重新更动商议好的地界#老

忙一家得知後!大
!

光火!便把一家人都叫出来!到地界附近排泄!来表达

不满#双方便在界瞃附近彼此辱
L

)叫嚣#各自回家後!老忙越想越气!便

带着老晚)岩保二人到侯家讨公道#一阵$混行砍戳(之後!侯家三人不幸

$伤重殒命(!老忙一家同时抢走$牛!窜逃入山!(个月後才被百
#

胡廷

文及寨长合作抓获#虽然胡廷文最终捉获老忙一家!但高其倬仍斥责" $你

是百
#

!专管苗寨!屡次教你遵奉上司檄示!时时约束!劝谕苗人不许多

事!这火烧摊是你该管苗寨!

!

何?不行约束!致酿事端1 (胡廷文也只能

回道" $百
#

遵奉分示!不时约束劝谕!哪晓得这龙老忙们一时间与侯子重

们
6

就杀死了!百
#

时
1

有知道!求宽宥# (

这起案件中的百
#

胡廷文虽然被高其倬严声力斥!但比起同年的$苗人

杀婶案(

*6/

!!他的表现已算尽责#杀婶案发生在凤凰营苏麻寨#苗人龙老

春)龙老桂二人十分厌恶他们堂弟龙老现的太太
&

氏!

!

避免嫌隙!他们(

人?不同住#然而!後来老春)老桂的胞弟龙老好突然生了重病!

1

多久就

病死了#老春)老桂及他们的父亲龙老柳!怀疑是
&

氏私下咒
L

所致!因此

卜了个矱卦!卦象显示确实
!&

氏咒
L

而酿祸端#他们便
?

定一起捉拿
&

氏!杀人抵命#老现知道自己太太的死亡居然跟自己叔叔卜的矱卦有关!愤

恨难平!因此到老柳家中焚烧房子!?将其婶婶%也就是老柳的太太'

&

氏

杀死#但老柳
A1

有将此事报官!而後老现也离开营苏寨!搬到苏麻寨居

住!但仍旧对杀妻之仇?念在心#一天!他藉口回老家探亲!邀请
&

老贵)

&

老官同行!藉机要杀老春)老桂#半路正好遇到他们两人!老现一行人遂

趁势放枪杀人!?就地掩埋#

从区隔到管理 ('

*6.

*6/

本案案情整理自高其倬! $题
!

审得凤凰营苗人龙老忙等因地界纠纷杀死侯子重等三人

一案依律拟斩立
?

请旨事(!乾隆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V#%V#+V

#$(*'V##$#

本案案情整理自高其倬! $题报凤凰营苏麻寨苗人龙老现枪死服婶服兄等三命凌迟处死

事(!乾隆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V#%V#+V##*"V##*#

,

-

.

/



!!事到如今!似乎
1

有任何一个机会!让整件事情曝光!因
!

其似乎早已

在龙)

&

两家间!就把此事处理完了5直到後来凤凰巡检胡明瓒例行巡视

时!听到$不知被何处苗人杀死二命(的传闻!此事才暴露#後来凤凰通判

何睶祥审理发现!死者是两名营苏寨苗人!便将所属百
#&

礼俊叫来问话!

?嘱咐查明案情#

1

多久!

&

礼俊就抓了老现!带到何睶祥面前!供称他是

?手#何睶祥责问吴礼俊" $老春)老桂被打死!

!

何不报1你又如何知道

老现就是?手1 (

&

礼俊自陈" $原要来具报!因龙老柳
"

如今还
1

查明仇

人!我又患病在家!等查明了仇人再去具报# (

当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
&

礼俊皏辞的真确性
!

何!但官员们已经对层

出不穷的地方暴力)百
#

的卸责感到厌烦#随着纠纷处理的推进!官员们也

似乎慢慢辨识出在这些无法被律例)官府解
?

的暴力事件背後!其实有着苗

人自身处理事情的方法!也就是官员口中的$仇杀(!这预示着高其倬日後

$苗例(构思的前身#而苗例的提出!也意味着在这场地方权威正当性的竞

6

中!官员又找到了另一种介入百
#

寨长的中间人系统的方式#

&四 '湖南苗疆的暴力与仇杀

在%&世纪前期湖南苗疆初入清廷版图时!官员们对接二连三的地方暴力

行
!

提出了许多解
?

办法!也设计了一套援用当地村寨体系的行政系统!

!

的就是让朝廷的治安秩序能顺利进入这块新的版图#然而从雍正御批苗人报

官是$极好之事(!再到乾隆初期高其倬经理湖南苗疆之时!已经发现这些

暴力行
!

是官员们无力介入的#从上引几个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对当地人来

"

!这些扰乱地方行政治安的手段!对他们来
"

可能相当正常!何以再需官

员的介入1

因此!在高其倬即将离任湖南!改赴北京之时!他用一份奏摺勾勒其观

察到的地方仇杀体系!?在乾隆五年%%+$# '颁定的*大清律例+中成
!

定

例#那
F

!在他的观察中!?行苗例到底意味着完全听任地方习俗!还是律

例更深的介入1以下将进入具体的案件讨论!但在介绍这些案件前!我们要

先回到约莫和高其倬同时在湖南任官!且是在湖南苗疆任官的段汝霖所留下

的*楚南苗志+上!来进一步讨论高其倬在奏摺中讨论的苗例体系!在段汝

霖的调查纪
;

下究竟如何运作1

$# 陈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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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化骨价$从仇杀到苗例审理

&一 '文人笔下的正义追抵策略

上述被地方官员斥
!

恶习的地方暴力行
!

!在当时许多文人)地方官的

私人记述中!则是一连串有理可循的行
!

!甚至相互串联成一系列纠纷处理

的手法#乾隆初年任职永绥同知的段汝霖!其任官期间写就的*楚南苗志+

当中对苗人如何处理纠纷多有描述#段汝霖曾在乾隆初年担任永绥同知!?

负责编纂第一部*永绥厅志+!当中已记载了不少湖南苗人的风俗与历史#

而後!他又私人编写了*楚南苗志+!更进一步记载许多苗人风俗)称谓)

语言!甚至还罗列了贵州)湖南)广西一带苗人以外人群的风俗#而段汝霖

的这些记载也被日後的地方志认
!

是对地方治理的重要贡献#这些记载或许

难以直接被认
!

当代人类学式的民族?调查!

A

应该被视
!

中国官僚实践与

官僚治理知识累积下的
/

物!

*60

!进而成
!

支
0

官员行政管理的知识基础#

前述官员抨击过应该严禁的绑架杀人!以及前往庙宇共同发誓!在*楚

南苗志+中!都是苗人处理纠纷的手段#在段汝霖笔下!这些暴力行
!

大多

源自$有仇欲报("

苗人有仇欲报%及远年钱债未清%必捉人抵事'而行商贸易%

亦须结伴%遇夜投宿汛旁旅店%加意提防%以保无虞'苗人捉人之

法%有所谓 )坐草装塘 *者',,数武睶入伏匿%即声息无闻%行

道之人弗觉也'先於来路之旁%左右埋伏数人%名曰 )头塘 * '又

於适中再伏数人%名曰 )二塘 * ,,伏者闻哨%挺刃而起%掠其所

有%反截其手%驱以入寨%拘以碓马枷%谓之拿获
$

口'勒令取

赎%牙郎往返%餍以财物%始得释归'其经官追取%则名曰 ) 追陷

口 *是也'迩来%苗人截货拿陷客商之事无闻%惟同类相残%因嫌

挟忿%缚以勒赎%则未能尽除也'

*61

!

从区隔到管理 $%

*60

*61

K:9Y5@ĜC3@有
2

於直接挪用当代人类学成果或北美印地安人被殖民的相关概念来理解

中国类似文献的角度!从这些文本如何被使用的角度着手!将这些文本视
!

官僚治理知

识累积的表现#参见K:9Y5@ĜC3@F!$/6%# :- 54$-C$34$- ;!% 5%3("W-$:L-# A$-A4$:%#/4%

0."#$"1AX("%4$0L3>5@HK63CJ3>@5@F"#"(;F(&M

段汝霖著!伍新福点校! *楚南苗志 +%长沙"岳麓书社!"##& '!卷$!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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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坐草装塘的绑人取赎之外!还有$刺人泄愤(的手法"

苗人同类相残%最重仇恨%视杀人犹草芥也'倘与人有仇%未

能即报%或势不相敌%而恨莫可消%则必欲杀其人而後已'有行刺

一法%深夜持?枪以伺仇家室旁%窥隙戳杀之%乃遁'

*62

!

这些被官员认
!

造成地方秩序不稳定的暴力行
!

!在段汝霖笔下!

A

不

是漫无止境的随机攻击#这套复仇体系!只局限在苗寨之间"

此亦苗复苗仇者'若夫民寨与苗%则无积怨深仇%而且防范严

密%苗亦不敢萌此念%故鲜罹害焉'

*63

!

当这些行
!

开始被官府明令打压之後!苗寨之间还有一套巫术的体系!

在躲避官员查察之馀!解
?

地方的突"

苗人有草鬼之术%能施放杀人',,草鬼乃法术%则熟於心%

而应於口与手者'访之苗中%凡习此术%多苗妇%而苗人亦间有

之',,但云施放之时%不能择人'非必有仇怨者始中之%亦其人

运蹇时衰%自及之耳'

*64

!

面对这种暗中进行的复仇手法!受咒之人?非
1

有反制方式"

迨中毒之後%苗人以矱子+木梳等卦占之%或访某苗妇所

害%即捉拿枷禁%勒其解救%亦有能解者'如不可解%则杀放草鬼

之人%病者乃得?'其被杀之亲属%不敢置一词'倘杀後病仍不

?%则云非其人所致%则需倒偿骨价矣'

*65

!

$" 陈明宗

*62

*63

*64

*65

段汝霖著!伍新福点校! *楚南苗志+!页%&##

段汝霖著!伍新福点校! *楚南苗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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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当事人相互咎责的过程後! $骨价 (的清算是纠纷处理的终

点!而这也是湖南巡抚高其倬辨认苗例的关键#地方官眼中层出不穷的暴

力!其背後
M

含的是一套人命计算的机制"骨价#

在高其倬关於苗例的奏摺中!他勾勒出一套律例体系难以介入的苗疆纠

纷处理模式"受骨价!

*7,

!认
!

苗人纷
6

!官员不应介入"

若以苗杀苗%其癛亲转以经官相验
!

不利%更或私得骨价%不

肯报官'

3

使报官%反谓官府生事'

*7-

!

官府之所以不应介入!在於官员们?不熟悉苗疆既有的排解机制"

一则彼家曾杀此家之人%互相报复%其年月不远%同寨共知%

若竟审抵%则以
!

一命抵一命%今又多杀一人%上则怨官不公%下

则仍图报复%彼此互杀%辗转不休'

一则远年之仇%刻木以记岁月%见证无人%因其祖父亲属自知

有仇属实%讯官不能仅以木上刀痕遂准抵偿%而苗
4

不胜%仍图报

复%彼此互杀%亦复辗转不休'

一则或因利所在%或因忿成恨%戕杀後%藉口有仇%苗俗以得

利
!

重%?手多出骨价%癛亲情愿解仇了事%必欲按抵%转生咨

怨'

*7.

!

官府的介入只会破坏原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因此高其倬提议"

从区隔到管理 $(

*7,

*7-

*7.

关於$受骨价(与苗疆婚姻体系间的关联!谢晓辉的研究已有讨论#可参考谢晓辉!

-当直接统治遭遇边疆风俗"十八到十九世纪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与$乱苗(.#值

得注意的是!早在雍正年间!贵州按察使方显就曾以$苗例(一词指称$牛马赔偿!私

请寨老人理讲(的排解方式#这与高其倬在湖南所辨识的苗例有所差?#仅有一江之隔

的贵州)湖南两地苗疆!在清帝国法律安排上的?同!值待日後持续研究#

高其倬! $奏请将永绥乾州凤凰三厅苗疆命
4

案件照苗例完结事(!乾隆二年七月二十

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
;

副奏摺#(V%%'$V#%%#

高其倬! $奏请将永绥乾州凤凰三厅苗疆命
4

案件照苗例完结事 (#而这(点!也成
!

嘉庆七年%%&#" '任职湖南巡抚的高杞上奏$苗案请照苗例完结疏(时!指出本地苗人

与其他地方苗人不同之处时的
"

法#关於此奏疏!可见*永绥厅志+%*中国地方志集

成+第+(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卷"A!页+&&#

,

-

.

/



嗣後%苗杀民人及苗杀苗而不愿受骨价欲求追抵者%仍照例究

抵正法%如两造情愿得偿完结者%请准照苗情办理'

*7/

!

这则奏议!也成
!

日後湖南地方官员论及苗例及苗人纠纷处理手法时的

首要文件#而湖南苗疆自成一格的村寨互动体系!早在清廷平定雍正)乾隆

之际的苗变时!已有官员论及#乾隆五年 %%+$# '湖广总督班第在征讨湖

南)广西一带的苗)

N

骚乱时!就曾与湖南苗疆三厅作比较"

臣查城步县
5

岭等寨各苗%依恃地险人
%

%素称?顽%且与
6

苗勾结生衅%敢於捉绑官兵%大属不法%非前?+永顽苗自相仇杀

可比'

*70

!

在班第眼中! $自相仇杀(是苗疆三厅秩序不稳的主要来源!然而$仇

杀(这个官员眼中的麻烦来源!

A

是高其倬笔下$骨价(得以运行的主要机

制#对於三厅苗人来
"

! $仇杀(也不是需要避讳的事情#

在前面提过的$苗人杀婶案(中!於百
#&

礼俊衔命调查事情原委时!

就反映了对苗人来
"

!仇杀已经足以完成他们的追抵!无需官员介入#百
#

&

礼俊到老柳家中问案时!责问老柳" $老春们雍正十三年杀的
&

氏!如何

就算得老现杀死老春的凭证呢1 (老柳供称" $苗家杀伤的人!都只挟仇报

复!如
1

有冤仇!从无杀伤的#今龙老们又
1

有
2

的仇家!若不是老现挟仇

报复!怎
F

老春们俱被伏草杀死1 (老现们对此也供认不讳" $老春们把老

婆拿去杀死!先前叔子老柳同在那眧卜卦!那日小苗去领癛安埋!叔子老柳

也在场!看见都可问得的!?不是小苗诬赖#癋小苗认杀人!总是要抵命

的!还诬赖他何用1 (

在这几段讯问过程中!苗人们的口吻总是如此理所当然!而支
0

这个?

手指认过程的便是他们$苗家杀伤的人!都只挟仇报复(的观念#但对官员

来
"

!这完全是造地方暴力激增的主因!只是如高其倬所言!官员的介入

只会让这个已被开
'

的仇杀活动持续下去!因此他才主张使用苗例的方式管

$$ 陈明宗

*7/

*70

高其倬! $奏请将永绥乾州凤凰三厅苗疆命
4

案件照苗例完结事(#

班第! -班第奏请用兵楚
3

苗寨摺%乾隆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编!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上
)

!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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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骨价(的复仇机制#然而!即便到了苗例已经施行的乾隆中期!自行寻

仇仍是苗人处理彼此纠纷的首要手段#

那
F

!下一步值得继续追问的是!如何利用苗例来管理受骨价的仇杀机

制1在苗例与律例之间!造出了何种治理效果1在苗例的关注下! $苗

人(这个身分所特有的仇杀$手段(成
!

官员注意的焦点#因此在苗例与律

例之间!形成了不同手段游移的空间#在过往的研究中!虽然有针对苗人特

定手段的研究!但多半将之视
!

苗人法律文化的本质特性!例如"请求寨中

老成持重之人介入纷
6

的调解!或是两造和官员一起到天王庙开庙吃血#

*71

!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案件过程或者是官员纪
;

中!其实难以直接摘选

其一!这些段落彼此构成了官员眼中的苗疆社会生活样貌#以下将先从这些

纪
;

出发!讨论在段汝霖的笔下!苗人在不同阶段与村寨)官员不同的纠纷

处理手段!究竟呈现出何种面貌1最後再进入实际个案中!讨论在不同手段

所形塑出的治理效果#

&二 '苗人$从拒捕%排解到吃血

对於官员们对案件的追缉!苗人往往先?取顽
$

拒捕的态度#在官员的

描述中!苗人往往坚守本寨进而$恃险拒捕("

苗人有罪则必恃险负隅%或即以本寨
!

巢穴%将妻女寄藏岩

谷%率领兄弟子侄%各持?子+火枪%显肆抗拒%难以近前',,

惟有文武会商%遴委妥员%酌带兵役%执持器械%凭陵高阜%有欲

操戈之事%远放排枪%及张弓欲射之状'一面令百
$

+苗头晓以祸

福%毋致因一人累一寨%玉石俱焚也'

*72

!

身处高山峻岭间的苗人!也往往利用对地形的熟稔$遁入深山("

苗人犯法%有不敢於本寨显肆拒捕者%则必睶伏深山%配环

刀+持鸟枪%见有人捕捉%则放枪+踯石%骤难近身',,然必兵

从区隔到管理 $A

*71

*72

例如!

(

国信的研究就将$调解(视
!

苗人法律手段的本质,而谢晓辉则将开庙吃血视

!

苗人法律文化的特性#

(

国信! -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

运作实践.,谢晓辉! -帝国之在苗疆"清代湘西的制度)礼仪与族群.#

段汝霖著!伍新福点校! *楚南苗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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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多人%严装露刃%护解以行%神速莫测'?令百
$

苗头%晓以国

法森严%无敢少犯'

*73

!

追逮犯人到案!成了地方官员必须同时文攻武吓的苦差事!此时$文武

会商(成了审理案件的权宜之计!也就是文献当中的$排解(之道"

苗人案件%不肯轻易出官听审%必须文武官弁其赴两造适中之

地%就近
7

集%质询排解'夫所谓排解者%盖取排难解纷之义也'

其时%两造鲜不倔
3

%官
!

之理喻而劝导之%牙郎复又从中解
8

之%

4

论逾时%然後渐就消逝'否则今日不结%继以明日',,然

当排解之时%两造既畏官长擒拿%又畏仇家捉获%各带亲属子侄多

人%持枪露刃以相防护'偶有不谐%即起
4

端%兵戈相向%骤难进

遏'且人多势
%

%器械环列%貌复
9

狞%若非娴熟苗情之人%老成

持重%镇
:

有方%亦未易言此也'

*74

!

这个场景勾勒的官员形象!其实?无法发挥多大实效!官员们仍多需仰

赖熟悉苗情的人作
!

中介!待中人调解使得两造怒气稍歇後!才在百
#

的带

领下把当事人带到天王庙前$开庙吃血("

苗人事件排解%及命案倒偿骨价之後%必凭神发誓%然後可免

翻悔'其诘告不明之事%亦必誓於神焉%谓之开庙吃血'庙中
!

白

帝天王神',,当开庙时%百
$

率领兵役+牙郎等人%带齐两造%

齐赴庙中%用
;

一+矱一%割血滴竹筒中%向神跪祝'如排

解清结之事%则两造同声祝曰(此事和解%永不翻覆'如有反此血

者%九死九
)

'

*75

!

这段描述被许多当代研究者视
!

苗疆纠纷处理的经典场景!也被认
!

天

王信仰在当地重要性的明证#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凌纯声)芮逸夫的调查报

$* 陈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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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仍提到当地人将天王庙比拟
!

$大理寺 (#

*8,

!但苗人究竟如何看待开庙

吃血的仪式1段汝霖接下来的描述就足堪玩味"

迩来有种奸猾之苗%虽明知理亏%亦
4

先吃血%以图抵塞一

时%甚至两造具欲吃血者'又有彼此各开亲族姓名%任点数人代
!

吃血者%名曰 ) 点血 * %又曰 ) 包血 * '闻归去後%另倩苗巫解

血%则
<

祸不及'

*8-

!

这段话
"

明了苗人发展出许多应付$吃血(的手段!甚至最後还可请出

苗巫一口作气消除吃血的效力#

*8.

!段汝霖这些文字描述!被当代研究者拿来

"

明苗疆法律文化实践的根本就是$排解(或$开庙吃血(#但从这些段落

来看!他们都不是各自独立的手段!骨价)排解)吃血是(个彼此不同!

A

又环环相扣的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行
!

者参与其中#因此!难以断

然将某个阶段视
!

苗疆纠纷处理的本质手段!而应视
!

不同的人群?用不同

的方式来追讨自己的利益#官员介入其中!无非是想将这些手段收拢
!

官府

可以掌握的行
!

!而不会
!

地方治理带来困扰!但从这些纪
;

来看!官员的

尝试未必能竟其功#这眧值得注意的是$官员(在不同手段当中所扮演的角

色与发挥的功用
!

何1 $不肯轻易出官听审(意味着官员们尚未能完全掌握

这个地方的纷
6

处理!只能仰赖各种中间人!如排解的中人甚或是拥有官职

的百
#

在双方之间协调!且最後的结果依旧有可能被苗巫所破解#苗人眼中

的官员!?非代表着不可破的权威#

这些段汝霖?罗的纪
;

!同样组成了他与同僚们认识这方新疆土的行

政知识#而我们也会在随後的题本或奏摺的案件
:

述中!看到这些行
!

屡次

被提及#以下将进入针对案件过程与
:

述的讨论!着重民)苗与官员们互动

过程中不同纠纷处理手段的运用与认定#

从区隔到管理 $+

*8,

*8-

*8.

凌纯声)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 '!页%A"&%A(#

段汝霖著!伍新福点校! *楚南苗志+!页%++#

此问题牵涉到如何看待白帝天王在湘西苗疆的传播与地位!本文尚无法回应#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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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地方神癨的重塑"兼与苏堂棣讨论白帝天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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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件中的法律手段以及民%苗互动

% 民̀人$主动报官与参与验癛

在目前的案例中!民人对於报官?不避讳!甚而是主动积极将纠纷投

官!将官府介入视
!6

取己身利益的手段#在前面提过的乾隆二年民苗
6

地

案中!便是当事人侯家民人将此事告知百
#

!且?
1

有马上掩埋癛体!而是

等到仵作从隔壁麻阳县前来相验後!才处理癛体#民人配合官府办案程序的

:

述!同见於一起乾隆三十年%%+*A '民人被苗人投水杀害的案件*8/

!中#

这起案件!源起是一名从江西迁往永绥居住的民人鄢尊贤!在百
#

刘子

元的陪同下!向永绥同知报案#他称其和兄长鄢尊周在乾隆十六年%%+A% '

迁往永绥从事银匠的工作!鄢尊周在当地娶了一名苗妇
&

怕五
!

妻#乾隆二

十六年%%+*% '!鄢尊周向地方官举报另一名苗人石张记时常调戏他妻子!

希望官府加以约束?对其索赔#但官府认
!

鄢尊周属诬告!且当时民苗通

婚禁令仍属有效!反而判定鄢尊周
!

$在苗地滋事!递回原籍(!且夫妻应

离婚!怕五由其兄长
&

老富领回#事後!鄢尊周心有不甘!跑去
&

家寨子!

希望要回怕五?将其卖到贵州#但怕五的叔叔
&

满官早已又将怕五嫁卖给龙

岩二#鄢)龙二人相互叫嚣)谩
L

!

&

满官见劝架不成!只好夥同一群苗人

将鄢尊周用木枷绑住!投到鬼谭溪中溺死#鄢尊贤投官希望官府介入!?让

仵作验癛#

民人显然对於接近?使用官府权威!?不陌生#相较於民人的主动报官

与配合癛检程序!苗人与官员的关就相形杂!且在许多法律策略选择

中!都显示了官府亟欲转化的苗人仇杀价值体系!还持续地存在於苗人之

中#

" 苗̀人$对验癛的抗拒

在中国历代法典中!以清代法律对$癛检(的规定最
!

完备且积极!对

於基层官员在命案侦查中的验癛责任也有最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希望每一

桩刑案都能有完善的调查#然而!地理环境)人民隐瞒不报)行政能力有限

等客观限制!使得$即时验癛(往往只是理想#

!

了应对报案时间延迟)命

$& 陈明宗

*8/

$题报永绥厅人龙岩二欲娶
&

氏与氏前夫口角谋死鄢尊周拟斩监候事(!乾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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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位置过於偏远)气候条件恶劣等带来的挑战!清代的验癛规定也随之做出

许多调整#

*80

!然而!除了客观环境对清廷验癛理想
/

生挑战之外!地方人群

的抗拒与疑虑!大概是清廷官僚最始料未及的部分#

苗人抗拒验癛!在高其倬的奏摺与段汝霖的记载中!都被屡次提及#但

!

什
F

呢1高其倬给出的理由是 $转以经官相验
!

不利 (!段汝霖则
"

是

$恐动鬼致祸(#验癛究竟有何不利1又
!

何会遭致祸端1在实际案例中!

苗人给出的答案则是$合寨都要受害(#

在乾隆二年的苗人杀婶案中!巡检胡明瓒在得知这起命案後!马上捕获

?手龙老现!?要求验癛#但是!身
!

被害者亲人的龙老柳
A

$碍於俗习!

坚不愿检(#而後凤凰通判到寨中再次办案时!再度把老柳传来问话!?要

求验癛!老柳再次拒
C

!?称$已把身癛於二十八日安埋!就算吉利!若挖

动相验!合寨都要受害!如今已经掩埋!实是挖动不得(#老柳不仅拒
C

验

癛!也不愿告知通判到底癛体埋在何处#这起杀婶的案件是发生在雍乾苗变

之际!且尚未推行苗例!许多正常案件审理程序或也只能作罢#

但随着官僚统治的深入!官员不再理会苗人拒
C

验癛的要求#在乾隆五

十年%%+&A '的一起$苗人
6

地案(

*81

!当中!便可看到官员
$

力执行验癛程

序#这起
6

地案是发生在乾州厅苗人张学能)张应璞之间的突#他们对於

各自手上祖契中载明的$来布兜山场(的归属问题有所
6

议!央请寨长田福

生居中协调#寨长判定张学能可以$照契管业(!因此要求张应璞撕
>

手上

契约#尔後一天!张应璞的妻子张田氏背着女儿张射女和张应琳%张应璞之

弟'一起上山摘桐!不料被张学能撞见!指控他们一行人上山偷桐!威胁之

後将他们报官送办#张应琳临时起意!和张田氏协议将射女打死後!诬赖给

张学能#随後他们将射女打死!癛体被一旁路过的向宗看到後!他们也向他

宣称射女是被张学能打死的#

张学能知道後!第一时间?不是宣告自己是被诬赖的!而是担心自己会

被咎责#於是!他也如法炮!将自己的堂嫂张章氏打死!想
"

可以当作赔

从区隔到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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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场谋死张射女等一案依律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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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射女一条命!?能趁此向官府举报是张应璞一家打死自己堂嫂#两造都在

心中盘算报官嫁祸给对方!到官举报後!发现对方也打着同样的算盘#而他

们对於各自捏造案情都心知肚明!於是向田福生
"

明$张章氏属病死!射

女自行跌死!带同
O

请免验)殓埋(#但官府已经派出人员到乾州查案!

发现张学能)张应璞两家早已遁逃!不知所?!花了约半年的时间才将他们

缉捕到案!最後成功验癛#

*82

!到了乾隆末期的湖南苗疆!苗人的抗拒验癛已

经无法起到成功抵挡官员行政手段介入的作用!而其他苗人常见的法律手段

也
/

生了不少改变#以下将以一桩乾隆三十年的偷羊案
!

核心!分析其(次

审理的曲折过程所体现的仇杀与审判之间的竞逐#

( 苗̀人法律手段运用的变迁$以偷羊案
#

核心*83

!

%% '案发经过

% '爆发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永绥壤勒寨苗人龙长受有两羊不翼而

飞#两天後!他在同属永绥的美烙寨一个山洞口看到了他那两走失的羊#

此时!桃花坪寨的苗人龙五月来洞口取羊!长受遂怀疑是五月偷走了他的

羊#长受便将此案报给永绥外委唐树连#该外委
1

有循一般途径!会同文官

去苗寨办案!而是径自带兵进入桃花坪寨抓人#结果苗人看到大兵压境!就

作鸟兽散#一阵兵荒马乱下!唐外委是抓到人了!但不是抓到龙五月!而是

将一名老人杨记保抓回兵营#桃花坪苗人得知杨记保被抓走!大
!

光火!大

夥聚集在永绥协兵营外叫嚷!要求放人#一起偷羊案!意外引起苗)兵之间

的突!只好由文官永绥同知)辰州通判陈世会介入调查#

陈世会传讯了当地汉人百
#

熊秀举#熊秀举
"

去年羊失窃时!根本
1

人来向他报案!後来听到消息已经是唐外委误抓了龙五月堂哥龙章六的表哥

杨记保!章六就聚
9

叫嚣後逃入山中#秀举表示只要让他进山劝
"

苗人下

山!之後照苗例排解即可#至於其他详情!只能问跟他同来的苗目石把落#

石把落供称!龙长受也
1

跟他报案!只是他记得以前一名武官哈廷栋再三晓

A# 陈明宗

*82

*83

清代官员在湖南苗疆的癛检活动也?非自此就得以顺利开展!在其後嘉庆)道光年间的

案件中!可以发现苗人对於可以接受官员检验癛体到哪些部位!仍持续与官员
6

辩不

已#到了光绪年间!当地苗人对於癛检
A

已经不甚在意#这牵涉到当地如何看待身体!

本文在此无法深究!待日後将持续探讨相关主题#

本案案情整理自*湖南省例成案兵律+%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印自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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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遇事必报官!才径自向唐外委报案#至於之後的聚
9

闹事!当时实在一

阵喧闹!他也记不清谁在闹事了#陈世会只好嘱咐熊)石二人回去详查再

报#

当他们二次来报时!称取走羊的人事实上是龙五月堂哥龙章六#章六

之所以会取走羊!是因
!

龙长受尚未清偿积欠他的骨价#而唐外委带兵擅

入苗地!则是因
!

他接受了龙长受)龙乔七的酒饭款待!应允带兵抓人#寨

中苗人见到官兵自然作鸟兽散!唐外委才会误抓年纪大)行走较
!

缓慢的杨

记保!?带回苗目石把落家中审问#当时留守寨中的苗妇们!眼见男人纷纷

走散!就聚集在石把落家外叫喊$放回杨记保(#熊)石二人继续跟陈世会

表明!这群苗人只是一时惊惧才会叫嚣)藏匿!只要宽限几日!让他们去山

中劝
"

下山即可#希望陈世会以苗例$归恩了结(#

陈世会在审酌高其倬与乔光烈的政策後!表示$今查龙章六等!因龙长

受等承认骨价尾欠未清!窃羊抵偿尚有原因!属寻常案件#且查现在苗民具

尊谕贴服!安
I

宁谧!自应按照旧例酌量完结 (#原本应该就此落幕的

$寻常案件(!

A

因
!

陈世会要调查唐树连是否收贿!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 '意外的发现

陈世会在调查官员是否收贿时!再次传讯了熊秀举)石把落两人!结果

发现这起偷羊案背後实则隐藏了一桩拖延(年有馀且未审断的命案#

石把落称上次回去再次矨清案情时!发现龙章六径自牵走的羊实则除

了龙长受的$羊外!还有长受叔祖龙乔七的$羊!但
!

何章六要一口气牵

走&羊1原来是(年前!也就是乾隆二十八年%%+*( '时!龙章六的同寨亲

戚石老文!因
!$

行砍伐长受的竹林起突!不幸被长受殴打致死!而老文

的堂兄龙乔南也伤重!数日後过世#该案原本开始就由牙郎石老添介入排

解!商定$长受们倒补老文骨价!偿还乔南衣冠银两了事(!但最後无法完

全结清!长受仍$尾欠老文骨价七两六钱)乔南衣冠银五两五钱(#每年章六

都要求结清尾款!但未能成功#章六只好夥同堂弟龙五月牵走了长受的羊#

龙长受也知道羊
!

何被取走!自知理亏的他只能央求岳父石晚儿协

助#他让岳父假装是羊的主人!去跟章六要回羊#结果!在晚儿到章六

家中那天!正好家中大人都外出了!只看到+羊腿!晚儿认
!

是那几失

窃的羊被吃掉了#一气之下!他把龙五月的小女儿绑走了#五月隔天知道

女儿被抓走後!马上请人向晚儿
"

理!表示是自己牵错羊了!愿意赔给他一


P

!以
Q

回女儿#後来!章六发现是自己被长受摆了一道!不甘心!才又

去牵走了长受跟乔七的羊#长受知道自己理亏在先!不敢
"

明真相!只能

从区隔到管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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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同乔七的儿子龙记成去报官!谎称是自己羊失窃!这才有後来唐树连带

兵抓人的发展#

唐树连误抓杨记保到苗目石把落家中审问时!一群人便到石家外聚
9

叫

嚣!要求放人#放人後!牙郎)百
#

又再次介入调解!他们这次认
!

$石晚

儿冒认羊主!妄得
P

一!已经宰吃!赔银一两二钱#又!晚儿不应背五月

幼女!出赔礼银一两一钱!具以
R

服(#但仔细忖度後!发现原先一开始的

偷竹
/

生的殴命案!其骨价仍未了结#陈世会乃再次传讯当时曾经介入本

案的$位牙郎"石老添)石银乔)石七月)

&

老
!

到案#第三波的审讯!才

让全案告一段落#

( '尘埃落定

这$名牙郎分
2

处理过一开始的偷竹殴命案以及到後来晚儿偷背幼女

的纠纷#他们供认的案情与官员调查所得?无二致#到了最後!龙长受被审

讯时!口供也与前述的版本
1

有差?!显示这个版本的案情已经是各方都有

共识了5长受最後向陈世会认错"

小苗们与章六们原是一族%素日和好%只因拖欠骨价%口角
4

起事'如今小苗们懊悔不已%已凭牙郎+百
$

排解%处小苗们旧

欠石老文骨价银七两六钱%已经认偿'龙乔南衣冠银五两五钱%也

都清还'章六们牵去小苗们的羊共八%小苗们寻回二%除羊腿

不算外%还欠羊六作银三两三钱%也给小苗们收领'再%石晚儿

背去龙五月幼女%罚赔礼银一两一钱-又诓去
=

一已经宰吃%赔

银一两二钱-都给章六收领'

*84

!

对於这些苗人间骨价未清的赔偿问题!陈世会让他们$吃血盟誓!永相

和好(#至於任意带兵进入苗地的唐树连!则建议革职#这个意见到了湖南

巡抚後!湖南巡抚除了同意这些处置!对於苗民们!则更进一步认
!

"

龙章六+龙五月等%因龙长受等拖欠骨价不行%控理擅牵羊

%龙长受+龙乔七+龙记成隐瞒骨价%辄赴厅具控%捏情往讯弁

指报被窃%石晚儿冒认失主%混背幼女%均属滋事'应如该道厅所

议%龙章六+龙五月+龙长受+龙乔七+龙记成+石晚儿%均各照

A" 陈明宗

*84

*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 -擅入苗地妄拿苗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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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重杖八十%时逢热审%照例
>

折发落示儆'其两造所
4

骨价

羊及石晚儿冒诈
=

%亦应如所议%照依苗例分
(

赔偿完结'

*85

!

至此!全案才算告一段落#

%" '官员与苗人的法律博弈"苗人的纠纷)官员的案件

如果我们悉心去观察每次的纠纷转折点!无论是殴命案)径自牵羊)

央请岳父佯装羊主等!每次都是先由牙郎从中照苗例排解!赔偿一定的骨价

与银两#骨价赔偿的方式!也都得到各当事人的同意!几乎
1

有?议#且纠

纷过程中!

6

议的对象)动员的网络几乎都是以亲人
!

核心#显见!到了本

案发生时的乾隆三十年!骨价仍是当地纠纷处理的方法#这一起围绕$未结

清骨价 (的苗人纠纷!在龙长受不愿意蒙受羊损失的情癋下!走向了官

府#对於龙长受来
"

!他之所以投官!是他知道他在骨价的运作机制中有所

理亏!只好转向之前款待过的唐外委求助!希望藉由他的介入!来帮自己
0

场#但随着纠纷入了官僚体系!甚至还牵涉文武分工的系统後!骨价的纠

纷就变成治安案件#当$纠纷(成
!

$案件(的时候!事情的走向就非长受

可以控制且预料的了#律例的介入!不是要弥补苗人在骨价系统中所蒙受的

损失!而是要形塑其在当地的正当性!?转化当地的纠纷处理系统#

在这眧的律例与苗例关?不是平行!由官员二择一的关#苗人
,

部

的纷
6

!当然就先依照原本商定好的赔偿进行!而官员们对於苗人滋事的行

!

!还要另加处罚#官员们在意的不是$骨价未清(!而是与之相关的干扰

地方秩序的行
!

"拖欠骨价)冒认羊主)隐瞒事实而告官!以及武官擅自带

兵进入苗疆#显然到了乾隆中期!律例与苗人的纠纷处理体系之间仍存在落

差!这种差距也常见於其他案件中#

乾隆二十八年%%+*( '时任湖南巡抚的乔光烈!经手一起 $苗人杀害癚

夫案(#

*9,

!住在永绥厅的苗人龙尚保!与住在隔壁寨的龙老尾是同族!而老

尾长期和尚保的妻子有癚情往来!只是尚保始终不知#老尾这段私下情事!

持续到尚保搬家到凤凰厅後#乾隆二十四年 %%+A' '的一日!尚保在山上放

牛时!偶然看见老尾与他妻子在山上牵着手)唱着歌!才知道这段癚情#只

是彼时!尚保考虑到老尾一族$人
9$S

(! $隐忍未发(#

从区隔到管理 A(

*85

*9,

*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卷%%! -擅入苗地妄拿苗人案.#

本案案情整理自-奏
!

?苗挟仇穴杀人讯明请旨正法摺 .! *

H

中档乾隆朝奏摺 +

%台北"台北故
H

博物院!%'++ '!第%'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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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两年後!即乾隆二十六年%%+*% '年底!尚保的妻子)儿子因病相

继过世!他$身孤苦(!开始怨恨起老尾$癚淫其妻!致家口不利(!遂

请皏亲族协助跟老尾论理#只是!老尾藉口死无对证!矢口否认!且出言辱

L

#尚保忍无可忍下!开始着手复仇计划!打算抢夺老尾妻儿作
!

弥补#尚

保四处找人商议!但都被劝阻!於是准备晚宴!恳求族
,

亲长能帮他一把#

乾隆二十七年%%+*" '!他邀集龙老栋)龙六施)龙求)龙五官)

&

老

成)石老央)

&

老斤等+人到其家中吃
P

喝酒#席间!他哭诉着这几年来的

遭遇!希望他们能一起到老尾家中抓人畜作
!

赔偿#这+人知道老尾与尚保

妻子之间的癚情
!

真!因此允诺帮忙#各自回去後!他们分
2

找了家中族人

作
!

$帮兵(!包括龙老栋的儿子龙求当)侄子龙老那!龙六施的弟弟龙老

加)儿子龙乡约)妻弟石六月等!总计"%人#在同年七月二十六日五更时

分!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拿着标枪)棍棒)柴火!前往老尾家中索赔

论理#

在家中熟睡的老尾!听到外面尚保的叫嚣声!知道对方是寻仇而来!急

忙叫醒妻嫂)侄子起床防#然尚保此时早已手持标枪闯入!老尾一时闪躲

不及!被刺中左腰而亡#其他人见状!也陷入彼此械)扭打!过程中
&

老

成刺中老尾侄子龙老朵的肚子!老朵因而身亡,龙求以木棍砸中老尾嫂子龙

酿芮!酿芮当场身亡,龙六施则是刺伤老尾另一个侄子龙老官的左腿#事主

尚保则趁乱捉走了老尾的妻子龙酿有)侄媳龙酿你!以及家中年幼子女龙老

五)老六)老保)酿来)小女)酿开)老二)老三等&人!另外还抢走(
(

牛和%
P

#一行人临走时!还焚
>

了老尾的A间草屋#

一夜喧闹械的结果是(死)%伤)掳走%#人及
!

数不少的财
/

损失#数

日後!老尾的侄子龙老谭向所属百
#

谭
'

武举发此事!希望他能介入协调#

百
#

一开始建议双方协议骨价作
!

赔偿!?同时将本案与建议处理方式呈报

永绥同知徐廷栋#老谭向官员表示$因伊叔老尾癚淫
'

衅!致被枪杀!请照

苗例追赔 (#然而!湖南巡抚乔光烈
A

一再纠结 $纠
9

杀人 (情节过於重

大!不能听任苗人以骨价赔偿了结!才
$

势以律例介入审理#

*9-

!

在前面介绍的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的是苗人跟官员彼此间的

错频#对苗人来
"

!尚保苦恼的是$家口不利(!老尾家属也知道是$癚淫

'

衅(!这样的仇杀纠纷按照苗例的骨价追赔即可#但对於乔光烈来
"

!他

烦恼的是苗人$纠
9

杀人(导致的後果#这个差距到了乾隆末年!?
1

有得

A$ 陈明宗

*9-

对於本案具体官员审理讨论见下一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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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
?

!反而是苗人越来越熟悉官员的存在!知道怎
F

把苗人的纠纷转
Q

成

能引起官员注意的案件!以谋取自己的利益#

前面介绍过的乾隆五十年%%+&A '$苗人
6

地案 (更是显例#这起张学

能)张应璞二人
6

地的案件!让现代读者匪夷所思!高度怀疑当中的真实

性#但对本文来
"

!案件情节是否属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这起案件的记述

中!苗人是相当懂得如何去造案件!好让自身的纠纷得到解
?

#且他们选

择将纠纷造成案件的手法!更显示他们知晓官法律例与骨价赔偿各自的关

切何在#对张学能来
"

!杀死嫂子不仅可以向官员报官!同时也可把张章氏

的性命赔给张射女#在张学能意欲报官的同时!也同样顾及原有$一命赔一

命(的价值观#苗人懂得在两个轨道之间操作!不仅显示两者的突与落差

仍持续存在!更表明了苗人其实也越来越懂得官僚的语言!知道怎样的情事

最容易引起官员的介入#

在本节所讨论的案件或是文人的纪
;

中!首先可以发现在%&世纪的湖南

苗疆其实有着自身一套得以运作的解
?

纠纷的体系!中国律例与官员审理的

出现!对湖南苗疆的人群来
"

!更多地意味着出现了另一种可以运用的手

段#然而!对官员们来
"

可不是如此!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管理那些可

能造成地方治安问题的来源!例如用苗例管理骨价!或者官员陪同从调解到

吃血的过程#因此!在谈论这些当代研究者看似反映某种苗疆法律文化的纠

纷处理手段时!本小节反而呈现出另一面"官员的在场与介入#而本节介绍

的案件也显示出苗人们对於官员的在场其实也逐渐知之甚详!甚而还会操作

一些手段!来让官员介入!进而谋求己身的利益#

然而!官员未必注意到之间的落差!反而将苗人报官视
!

接受教化的表

现!?试图用律例的规定去规范苗人的行
!

#许多在苗例的骨价系统中被接

受的行
!

!还是会被官员加以处罚#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官员们对这些案件的

审理意见上#接下来!本文将进入官员们审理意见的变化中!探讨苗人的身

分划界如何体现在官员们对案件处理的法律判断中!而这些官员的法律推

理!又透露出何种对苗疆)苗人看法的转变1

四%官员审理的变迁

在本文讨论的这几起案件中!可以发现官员们在处理苗疆案件时不同时

期的态度转变#在设治初期的雍正年间!官员们基本上对於苗人接受官府与

律例教化有十足信心!?且也会嘉许苗人主动投官#到了前面提过的乾隆二

从区隔到管理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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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命案!巡抚高其倬显然已经无法忍受频繁的命案以及无法配合的百
#

寨

长体系#因此!高其倬才上奏陈述他的苗例构想!而当时所隐含的区隔对待

的想法!基本被他的继任者们接受#

一直到乾隆二十七年%%+*" '到任湖南巡抚的陈宏谋!才开始扭转高其

倬以隔离
!

主的政策精神#陈宏谋是雍正)乾隆年间最重要的地方要员之

一!也是後世清廷官僚体系中最受推崇的一位#出身广西的他!?不喜欢主

流官场文化的铺张与繁琐考据!对他来
"

!最重要的是能
T

裨益於实际治理

的$实学(#在他漫长的官宦生涯中!多次出仕云南)广西与湖南等地!而

他最主要的政绩则是深入地擘划这些边疆地区的行政与教育系统#

*9.

!他这套

专注於实用的治理哲学也反映在他管理湖南苗疆的政策中#他总结过去湖南

苗疆的管理问题後!提出 $乾凤永三厅苗人弹压治罪各条款 (!当中包含A

点意见"

一+苗寨地方应令地方官定期巡查也'

一+苗人案件应令厅员亲办%不得檄行转委也'

一+苗人案件分
(

重轻%详报立案也'

一+苗人犯事拒捕%应严加究惩%不容宽纵也'

一+苗人恃
%

?%应责令汛弁兵丁协力阻止查拿也'

*9/

!

在陈宏谋的蓝图中!他要求官员要更积极地介入地方苗寨办案!?逮捕

犯人#他认
!

苗人性情$睚臶之仇誓必报复22地方官不能即时捕获 (

*90

!!

导致苗寨间仇杀频仍#但 $苗人素畏官长!又不向识字 (

*91

!!因而无法投

官!乃令$各厅所属苗寨地方!一季之
,

巡查一次 (

*92

!!要求官员主动发现

案件!主要负责仇杀)?的听解#至於$其馀细事!则令百
#

寨头随时调

A* 陈明宗

*9.

*9/

*90

*91

*92

关於陈宏谋在西南地区的教育擘划!可见 P5::53?m2=9FQOEBC34526 36E O?85>956

R2B4J=9@4,J563H,Je96 \B67V?2B 56 .B6636F%+((V%+(&FUp6 M:-7%*"+# %#: ,+7"$*9"# !%*$

Z1A$("%40."#%F9E@MN96_3?56 O:?36 36E K:9Y36E9>P22E@5E90,3:5T2>653H]65S9>@54̂ 2T

,3:5T2>653L>9@@F%''$;M关於陈宏谋详细的传记研究!可见 P5::53?m2=9F,%C"#& *.$

U+(4:;0.$# B+#&1+- %#: M4"*$0+#/7"+-/#$//"# M"&.*$$#*.80$#*-(90."#% 0,3:5T2>653H

]65S9>@54̂2T,3:5T2>653L>9@@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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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照苗例分
2

完结(

*93

!#到这眧!已经可以发现苗例逻辑的转变#原本苗

例的地位是完全区隔出苗疆地区!直接适用苗例#到了陈宏谋手中!反而是

要求官员要主动积极办案!苗例的适用范围更缩小至$其馀细事(!苗例已

经变
!

律例管理的对象"

应请嗣後苗人犯事%除本应照定例拟抵外%其馀应照苗例完结

之案%如有负隅拒捕%纵不致伤人%亦应於本罪上再加枷杖%以示

惩儆'

*94

!

陈宏谋到任湖南巡抚仅两年便离任!我们无法得知他到底会如何处理涉

及苗人的暴力案件#他的继任者乔光烈如实地依此审理苗疆案件#乔光烈是

前面提过的乾隆二十八年%%+*( '龙尚保报复老尾癚淫妻子案的审理官员#

在该起案件中!原本两造亲族都表示愿意按苗例究处!乔光烈
A

认
!

"

查例载(凡黔楚两省相接%红苗彼此仇愤%聚
%

抢夺者%照抢

夺律治罪',,今龙尚保虽与龙老尾同族同省%?非两省%其纠
%

亦只二十一人'但因被挟凶抢致杀三命与杀一人之情罪较重%自应

严加惩创'龙尚保应请比照红苗聚
%

五十人以上杀人例'

*95

!

乔光烈认
!

本案情节重大!应该按照律例处理#除此之外!他还一?更

动"#馀年前高其倬的苗例适用原则"

湖南乾+凤+永三厅所属苗人性情愚悍%虽与
(

处苗人稍?%

今向化已久%未便任其纵肆'其寻常鼠牙雀角+殴人命等事%情

节本轻者%仍照乾隆二年奏准之例赔偿完结外%至挟仇穴%抢杀

多命%若一概拘泥旧例%刑威不及%恐桀骜之风日渐滋长'臣愚昧

之间%应请嗣後三厅苗人如有纠
%

仇杀%均应照黔楚接壤红苗之例

分
(

定拟'

*:,

!

从区隔到管理 A+

*93

*94

*95

*:,

杨一凡)刘笃才编! *湖南省例成案+!第"

)

!卷一! -名例.!页'(&%%"#

杨一凡)刘笃才编! *湖南省例成案+!第"

)

!卷一! -名例.!页'(&%%"#

-奏
!

?苗挟仇穴杀人讯明请旨正法摺.#

-奏
!

?苗挟仇穴杀人讯明请旨正法摺.#

,

-

.

/



乔光烈的这个意见也成
!

日後审理苗疆案件的准则#苗例的逻辑已不复

存在!苗例必须服膺律例的逻辑#这也是
!

什
F

两年後的永绥厅偷羊案中!

陈世会会在一开始以
!

这只是一般的羊偷窃时!同意按苗例处理!但到後

来发现这牵涉一系列殴)诬告情事时!还是
?

定律例介入处理此事#

-

此!官员在审理上已经更主动地使用律例来管理苗人纠纷与仇杀暴力#在偷

羊案"#年後的苗人张学能)张应璞的
6

地案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官员用律

例管理苗人的企图"

例载苗人中有?衣冠与民人无
(

者%犯罪到官审%照民例治

罪各等语'今张学能等俱?苗人%应照民例治罪'查张章氏

张学能小功伯母%张学能合依谋杀缌服以上尊长%斩律应拟斩立

?

'

*:-

!

从官员审理意见的变化轨?来看!可以发现官员其实对管理苗人越趋自

信#然而!正是这个自信让他们看不到官员与苗人在纠纷处理中的持续错

频#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些案件中苗人如何投官的情节!更可以看出苗人

的主动投官?非已经心
R

诚服地服膺律例的权威!双方对纠纷处理观念的落

差也?未随时间推移而弥合!使得这看似成功的身分教化历程破绽百出#

在前面的案例中!苗人主动投官的案件主要有雍正年间的民妇走失案以

及乾隆年间的偷羊案与苗人
6

地案!而在後两案中对於苗人投官的情节有更

深入的描写#在偷羊案中!龙长受报官是出於要规避牙郎的排解结果!而在

张学能)张应璞的
6

地案中!则是双方都打算$造(命案来诬告对方#这

两起案件都显示了苗人开始知道如何和官员打交道!知道怎样的$案件(会

引起官员的注意?介入#更重要的是!这两起案件都显示了骨价追抵的仇杀

体系!仍持存於湖南苗疆社会#

然而!苗人们大概还不熟悉律例的原则与官员审理的过程!才会在这两

起案件中!都无法控制事情的走向#因
!

湖南苗疆三厅的苗人们报官所求的

是援引官员的介入!来追抵苗人在纠纷中的欲求!但官员们要的是符合律例

要求?达成地方安宁#此磗格在乔光烈审理的杀害癚夫案中最
!

明显#该案

中两造都非常清楚事起何因!也都认
!

?用骨价排解便已足
T

!但乔光烈对

此几乎不论!而是介意$纠
9

杀人(对官僚治理与律例体系的挑战#

A& 陈明宗

*:-

$题
!

审理乾州厅苗人张应琳等因
6

?山场谋死张射女等一案依律分
2

定拟请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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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例的运作中!高其倬透过区隔出$苗(与$民(来维苗疆三厅的

秩序#但随着帝国力量的深入!官员们也在苗例之中找到将 $苗 (化
!

$民(的方式#伴随着这个$化
!

民(的过程!

*:.

!三厅苗人自身的正义逻辑

被破坏#乾隆末年发生於湖南凤凰厅的苗变!再度重创了这个教化过程#乾

嘉苗变後!清廷?取一系列的善後措施!让清帝国在湖南苗疆的经略历史有

了新的转向#

五%结论$苗例中的纠纷处理

至此!苗例作
!

教化计画的效果!已经超越$走向化
,

(还是$维持边

界(的问题讨论#苗例的政策精神!看似服膺了乾隆皇帝以及高其倬本人的

隔离主义要旨!透过人群的区隔!达成地方稳定的治理目标#然而!在後续

官员针对地方实际情癋的讨论中!区隔人群身分反倒成
!

吸纳他们进入律例

管理途径的渠道#因此!前述两种研究观点几乎?不互斥#维持边界确实是

朝廷与地方官的初衷!但随着
,

地民人的大举移入!官员不可能不理会民苗

互动的地方现实!因此教化苗人反就成
!

乾隆中期以後在案件中常见的现

象#对人群身分的区分)界定与吸纳和对苗疆三厅因
!

复仇手段带来层出不

穷的地方暴力革除!有密不可分的关#

除了重省如何看待苗例治理思维的问题外!本文也具体澄清了不同法律

手段的关!?将其放在从$报仇(到$官员审理(的教化历程中看待#过

去切入苗例的个案研究!多半从各自研究者视
!

苗俗核心的段落切入#然

而!本文将苗例视
!

清廷在湖南苗疆设治以来教化计画的一环!提供了一个

重新思考苗疆纠纷中不同法律手段间关的途径!且探究了手段的转化与治

理历程之间的关#本文不把官员纪
;

中的排解或是吃血视
!

苗人法律文化

的核心!而将官僚系统出现後!官员们介入)收编当地社会後的现象视
!

核

心#无论在纠纷个案或是官员的私人记述中!官员的介入其实才是这些手段

被纪
;

的主因#

从区隔到管理 A'

*:.

张宁的文章指出苗例的核心作用是$化
!

民(#G3B>9g567hJ367FQO64>9:25E9@-5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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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文也透过苗疆治理的角度来反思既有由$法律多元主义(出发

的苗例研究#民族法学家多半从习惯法*:/

!的角度来看待苗例之於 *大清律

例+的关!或是认
!

苗例彰显了清廷法律多元的精神#谢晓辉的研究则进

一步将此多元法律体系!视
!

将湖南苗疆维在$华夏边缘(的策略!使得

湘西$边城(依旧是$边城(#

*:0

!然而!晚近关於清代 $法律多元主义 (的

研究!都指出*大清律例+的国家法典仍是这些地方多元立法行
!

的唯一参

照#

*:1

!本文透过将苗例视
!

$转化骨价 (的方式!勾勒出官员们用律例管理

苗例的尝试#因此!对於苗例的$双轨法律体系 (

*:2

!图像?不完全正确!律

例与苗例?非两条轨道!而是在基本适用律例的情癋下!构筑一条支瞃给官

员暂时无法妥善处理的苗寨仇杀#这条支瞃!也是清廷随时想收回来的特

权!亦即张宁所描绘的 $化
!

民 (以及
(

国信所
"

的 $走向化
,

(#

*:3

!因

此!苗例就不是传统习惯法想像下的$承认苗族习俗(!而更像是给予身分

上的特权或区分#

这种法律身分的区隔与吸纳!与清廷在湖南苗疆的治理历程紧密相关#

本文针对苗例的法律生命史分析显示!透过律例管理苗例的架构!反而让地

方纷杂的既有与外来人群!找到一个可以在官员面前自我表述的语言#身分

治理下的苗例!是清廷面对开$新疆(与汉人盠入後民苗关紧张下的
/

物#因此!苗例与律例的关!反映的实则是清廷在湖南苗疆不同时段的自

*# 陈明宗

*:/

*:0

*:1

*:2

*:3

目前苗例的民族法学研究中的$习惯法(概念!基本源自美国人类学与法学界的$法律

多元主义(!因此他们偏向
$

调苗例相对於律例的独立性#对於华语学界$习惯法(概

念一词的批判!可见IkB67V-2B PBFQP9@49>6 G973:I>3E5>526@T2>qG3̂567<2=6 I35=36e@

p6E57962B@,B@42?@56 P>54567rFUF$7.*/&$/7."7.*$8!$&%4B"/*+(9S+-(#%4+5*.$6%N24%#7=

Z#/*"*-*$5+(M-(+A$%# !$&%4B"/*+(9"$0"#%*;H"""V"((M许多从习惯法视角看待苗例的研

究!大多袭用了$国家S@M社会(或是 $书本 S@M行动 (等现代法学的研究框架!不免

有时代错置的问题#

谢晓辉! -帝国之在苗疆"清代湘西的制度)礼仪与族群.#

相关研究有从实际清廷与边疆人群互动出发的历史研究!亦有从法学层次讨论清代地方

立法的性质探析#前者可见 D>aEa>5C,26@4364F!$:(+"*1+#&+4:%#/4LP*%*/"#+81%#:7.+-

[I\]]8I^II_;M#*($%-*+#+1"$$*%//"1"4%*"+# 0L3>5@HE9N2CC3>EF"#%&;M後者则可见王志

$

! -律例之外"作
!

法源的成案 .!氏著! *清代国家法"多元差?与集权统一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 #

<263:E RB4426FQf52:96C936E O4J65C54̂26 3b567,2:2653:D>26459>H,B@42?3>̂36E R434B42>̂

G3=56 4J9O57J49964JV,964B>̂-532L3:9UM

G3B>9g567hJ367FQO64>9:25E9@-53294:25@B>:9@-532H:9C3@EB 4>3T5CEei4>9@JB?3569@

E36@:9jB5kJ2B 3B %&l?9@5lC:9U,

(

国信! -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

度安排与运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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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整#

*:4

!本文据此从实际案例中!探讨苗例与律例的关!指出官员们?

不总是将苗人区隔於律例原则之外!反而是试图用律例规定来管理苗人#在

?用苗例这个用审判转化仇杀的历程眧!在官员们极力教他们做$民(的时

候!也教了他们如何做一名$苗(#例如在偷羊案的最後一次审理中!长受

在口供中就称$如今小苗们懊悔不已(!身分的区
2

已经刻划进湖南苗疆的

社会中#这种人群身分区分!就不仅仅是 >.$/.R(@:1:!1/所勾勒的前现代帝

国的民族?知识浮现!

*:5

!而是边区治理方针的调整以及官员推展律例与官僚

系统下的後果#

透过将$?取骨价 (的策略放在湖南苗疆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来看

待!本文认
!

苗例的辨识与确立!显示了官员面对苗疆三厅原有的仇杀机制

的无能
!

力!只能暂时承认它的效力!顶多就是适时限缩其适用范围#因

此!官员管理苗例适用的方式!有放任骨价追赔!也有积极限缩苗例适用#

就此言!目前研究对於苗例是隔离还是积极管理的讨论!在案件的过程中!

几乎可以
"

都能成立#因
!

苗例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立场!而是其

在律例体系与苗疆三厅既有体系之间造出的一个空间#不同的纠纷处理方

式!官员的审判)寨长的调解)苗人的复仇等等!在不同时间中有着不同的

关!彼此回荡!反映的是清廷在苗疆统治的力度与目标考量的差?!以及

地方权威正当性的竞逐与转变#

但无论两方的纷
6

化解模式有着怎样的差?!苗人诉诸官员体系的救

济!多少反映了苗人已经开始熟悉官员在当地出现的身影!也开始熟悉百
#

等官府基层组织#也因此!在陈宏谋的擘划之後!清廷在湖南苗疆的官僚治

理中展现出了相当的自信#在其後的案件审理上!官员都开始直接用律例来

审理苗人的案件!将苗人带往王朝子民的体系中#虽然这个教化历程中!官

员不在意苗人的诉求与损失是否得到补偿或救济!毕竟他们在意的 $案

件(!都不是苗人的$纠纷(,而对苗人来
"

!报官也只是因
!

无法在既有

方式中获取的利益#本文着重$案件(与$纠纷(的区分!捕捉不同纠纷处

!!

从区隔到管理 *%

*:4

*:5

这就类似於<263:E RB4426讨论清廷在湘西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实验逻辑#可见 <263:E

RB4426FQO4J65C54̂36E 4J9-532D>26459>56 4J9O57J49964J ,964B>̂FU56 M1A"($%**.$6%(&"#/;

0-4*-($HM*.#"7"*9%#: <(+#*"$("# M%(496+:$(# 0."#%F9E@ML3?9:3,>2@@:9̂F\9:96 R5B 36E

<263:E RB4426 0,3:5T2>653H]65S9>@54̂2T,3:5T2>653L>9@@F"##*;F%'#V""&M

G3B>3\2@494:9>F "̀#& 0+4+#"%4M#*($A("/$;M*.#+&(%A.9%#: 0%(*+&(%A.9"# M%(496+:$(#

0."#% 0,J5C372HIJ9]65S9>@54̂2T,J5C372L>9@@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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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彼此转
Q

与突的轨?!进而讨论官员)中间人与苗民之间的互动模

式#

%责任编辑"任建敏,实习编辑"何明煌)郭安宁'

*" 陈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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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案件时间与地点 两造身分 案件扼要
"

明 史料来源

雍正十二年 %%+($ '凤

凰厅
民)苗

一名民妇自称迷路!误入

苗寨!被苗人举报#

-奏报
J

赏送还汉民妻子

之苗人龙有情形 .! *

H

中档雍正朝奏摺+

乾隆二年 %%+(+ '凤

凰厅
民)苗

苗人与民人的土地纷
6

!

虽经调解!但未令苗人满

意!遂导致苗人砍杀民

人#

$题
!

审得凤凰营苗人龙

老忙等因地界纠纷杀死侯

子重等三人一案依律拟斩

立
?

请旨事(

乾隆二年凤凰厅 苗)苗

一名苗人家
#

中媳妇被怀

疑咒杀小叔!遂被杀死!

导致日後其丈夫寻仇#

$题报凤凰营苏麻寨苗人

龙老现枪死服婶服兄等三

命凌迟处死事(

乾隆二十八年 %%+*( '

永绥厅
苗)苗

一名苗人发现妻子癚情

後!半夜夥同族人前去杀

人取财#

-奏
!

?苗挟仇穴杀人

讯明请旨正法摺 .! *

H

中档乾隆朝奏摺+

乾隆三十年 %%+*A '永

绥厅
民)苗

一名民人被指诬告苗人

後!被判与苗人妻子离

婚!因此心有不甘!藉机

寻衅!被苗人绑走溺死#

$题报永绥厅人龙岩二欲

娶
&

氏与氏前夫口角谋死

鄢尊周拟斩监候事(

乾隆三十年永绥厅 苗)苗

原本只是一起偷羊案!经

调查後是一桩未完结的命

案与财
/

纠纷#

*湖南省例成案兵律 +!

卷%%! -擅入苗地妄拿苗

人案.

乾隆五十年 %%+&A '乾

州厅
苗)苗

两
#

苗人的土地纷
6

!导

致双方亲族的死亡#

$题
!

审理乾州厅苗人张

应琳等因
6

?山场谋死张

射女等一案依律分
2

定拟

请旨事(

从区隔到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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